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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指导

意见的通知》的通知（质检办食监[2006]611号 2006年12月5日

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、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： 现将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

批转省质监局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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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请各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真研究，并结合当地实际借鉴

有关措施，积极推进食品小企业小作坊质量安全监管各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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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关于批转省质监局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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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务局、省公安厅、省监察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

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，现批转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○○六年十月十二日关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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